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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受理申請幼兒園立案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112.10.24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步驟說明 備註 

ㄧ、申請人籌設準備階段 

1.申請人索取資料 申請人 
申請人至本局網頁下載立案申請須知參考後提出

申請。 
 

2.用地是否為農地並

可供幼兒園使用 
申請人 

用地若為農地，需向本府相關單位申請農地變更作

為幼兒園設施使用。 
 

3.使用執照用途為幼

兒園 
申請人 

（1） 使用執照如為幼兒園用途，直接檢送立案資

料送教育局審查。 

（2） 使用執照非幼兒園用途，應向都發局申請辦

理使用執照用途變更。 

 

4.檢送立案資料 申請人 

⚫ 申請人請依申請立案應報資料一覽表

表列順序裝訂成冊，以利審核。 

⚫ 所附之資料證件如為影本者，須加註「影

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並由所有權人、負責人（或董事長）蓋章。 

⚫ 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以下所

有文件乙式 5 份，請一律使用 A4 或 A3

格式） 

○1 以私人方式提出申請非屬財團法人私立

幼兒園者：檢附○7 申請立案共同應附資料。 

○2 以私人提出申請設立財團法人私立幼兒

園者除應檢附○7 申請立案共同應附資料

外，尚須以下資料 

⚫ 捐助章程影本 

⚫ 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 代表人簡歷表（附件 13) 

⚫ 董事名冊（監察人名冊)及國民身分證

影本（附件 14) 

⚫ 願任董事或監事同意書（附件 15，所

有董事皆須檢附，請附正本）。 

⚫ 董事備案申報事項表及印鑑證明（附件

16）。 

⚫ 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登記時，將

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所有之承諾書。 

○3 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提出申請設立法

人附設私立幼兒園者：除應檢附○7 申請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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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應附資料外，尚須以下資料 

⚫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 

⚫ 法人章程影本。 

⚫ 代表人簡歷表（附件 13) 

⚫ 董事名冊（監察人名冊)及國民身分證

影本（附件 14) 

⚫ 願任董事或理事同意書（附件 15，所

有董事皆須檢附，請附正本）。 

⚫ 法人及董事或理事備案申報事項表及

印鑑證明（附件 16）。 

⚫ 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決議附設幼兒園

之紀錄。 

○4 以人民團體方式提出申請設立團體附設 

私立幼兒園者：除應檢附○7 申請立案共同應

附資料外，尚須以下資料：。 

⚫ 人民團體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團體章程影本 

⚫ 代表人簡歷表（附件 13) 

⚫ 理事、監事名冊及國民身分證影本（附

件 14) 

⚫ 願任理事、監事同意書（附件 15，所

有理事、監事皆須檢附，請附正本）。 

⚫ 團體及理事、監事備案申報事項表及印

鑑證明（附件 16）。 

⚫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決議附設幼

兒園之紀錄。 

○5 以私立學校方式提出申請設立私立學校

附設私立幼兒園者：除應檢附○7 申請立案共

同應附資料外，尚須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其辦

理之證明文件。 

○6 以醫院、商業方式提出申請設立附設私立

幼兒園者：除應檢附○7 申請立案共同應附資

料外，尚須以下資料 

⚫ 醫院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營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單。 

○7 申請立案共同應附： 

⚫ 申請立案應報資料一覽表（附件 18） 

⚫ 申請書（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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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園計畫表（附件 2） 

⚫ 負責人（或董事長)履歷表及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附件 3） 

⚫ 園長基本資料、切結書及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附件 4） 

⚫ 教保服務人員名冊（附件 5） 

⚫ 幼兒園園則（附件 6） 

⚫ 土地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須為最近

二個月，不得以影本代替）、園舍土地

地籍圖謄本。（附件 7） 

⚫ 土地、建物公證契約：土地房舍所有權

人若非負責人者，應辦理租（借）用五

年以上公證契約。公證契約上所租借範

圍，應將土地、建物（地段、地號、建

號）範圍列清楚，建物用途須註明「幼

兒園」用。（請附正本） 

⚫ 建物使用執照影本。(用途須登記「幼

兒園」用者。請向都發局申請核發（最

近二個月內核發)。 

⚫ 組織章程、組織架構表及人事規章。（附

件 8） 

⚫ 園舍位置、平面圖及其概況:建物竣工

圖、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消防安全機關

查驗合格證明文件，並以平方公尺註明

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說明及室內外

總面積。立案範圍標示圖（請至臺中市

政府都發局使管科申請，營利事業範圍

應以紅色簽字筆【0.5 公分寬】標示範

圍) 

⚫ 設施設備檢核表。 

⚫ 經費來源及經常預算表。（附件 9） 

⚫ 履行營運擔保證明。（附件 10） 

⚫ 財產目錄清冊（附件 11） 

⚫ 設有董事會應附組織章程（附件 12）、

董事受聘名冊（附件 14）、受聘同意書

（附件 15）、董事會申報事項表（附件

16）及董事會成立會議紀錄（附件 17）。 

⚫ 消防局消防安全合格函文及附件影本。 

⚫ 幼兒園及其分班設置於公寓大廈內，應

檢附不與公寓大廈居民共同使用室外

活動空間之使用規約及同意證明，或於

比鄰街廓之土地做為室外活動空間。 

⚫ 園址若為公共設施保留地者，應立於徵

收時無償無條件撤銷立案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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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機關審查核定階段 

6.文件審查 教育局 

就申請人提出文件資料，審查時如遇非本局權責所

判斷之業務，可會簽有關權責單位辦理。（如：就

公寓大廈申請設立案件，申請人所附土地持份所有

人同意書或出具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同意書，如難

以判斷是否合法，可會簽都發局辦理。） 

 

7.現場會勘 

教育局 

消防局 

衛生局 

都發局 

（1） 由教育局排定日程，通知並會同會勘單位： 

    消防局、衛生局、都發局至現場會勘。 

（2） 會勘項目：  

○1 消防局（消防設備）： 

⚫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制度 

⚫ 防焰性能認證。 

⚫ 審核核准之消防圖說。 

⚫ 其他。 

○2 衛生局（衛生設備）： 

⚫ 廚房設施。 

⚫ 飲食器具。 

⚫ 洗手檯。 

⚫ 廁所。 

⚫ 保健設備。 

⚫ 門窗。 

⚫ 照明設備。 

⚫ 其他。 

○3 都發局 

⚫ 建築物部分。 

⚫ 使用園舍範圍。 

⚫ 其他。 

○4 教育局： 

⚫ 園址。 

⚫ 面積。 

⚫ 室外活動場地設備。 

⚫ 教學設備：課桌椅、圖書設備、音樂器材、

玩具教材、工作器材。 

⚫ 寢室設備。 

⚫ 教室（活動室）。 

⚫ 視聽設備。 

⚫ 其他。 

 

8.通知補正 教育局 
會勘結果未符者，由教育局通知申請人改善場地

（申請人應於期限二週內改善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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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現場會勘 

教育局 

消防局 

衛生局 

都發局 

（1） 場地經申請人改善後，再次排定時間會請有

關單位（教育局、消防局、衛生局、都發局）

至現場會勘。 

（2） 會勘項目：參考第 7點 

 

三、設立許可核發及建檔 

11.核發設立許可 教育局 簽辦並核發設立許可證明。  

12.製作印信報局 申請人 
由幼兒園依印信規格（附件 19）製作印信並填報印

信啟用表（附件 20）報教育局核備。 
 

13.資料建檔 教育局 核准立案後資料建檔。  

14.協助申請各類帳

號密碼及加入合

作園所 

申請人 

教育局 

函文幼稚園申請幼教資訊網、幼生管理系統及教育

局公告系統之帳號密碼。 
 

 


